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7〕228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郑州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

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

市内五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相关部门,各有关单位:
为保护地下文物、服务项目建设、助推经济社会发展,确保

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工作的

有效实施,经市政府研究,现将 《郑州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

土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,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年12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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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

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

地使用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改革的通知》 (郑政文 〔2017〕

183号)精神,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,落实 “净地”出

让,优化土地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和建设秩序,理顺工作程序,提

高工作效率,现制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考古调查

勘探发掘工作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深入贯彻 “放管服”改革总体要求,按照 “既有利于基本

建设,又有利于文物保护”的工作方针,扎实推进郑州市国有土

地开发建设过程中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置工作,实现优化招

商引资及发展服务环境,提前发现并保护地下文物遗迹,降低建

设单位投资风险,减少建设项目前期运作成本,加快项目建设进

度的总体目标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2018年1月1日起,郑州市市区范围内以招标、拍卖、挂

牌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(包括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和收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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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量土地),适用于本实施方案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(一)编制年度考古勘探计划

由市文物部门会同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和各区政府 (管委会),

根据土地储备计划和土地供应计划制定年度考古勘探计划。

(二)土地储备

依据土地储备计划,由市级土地储备机构负责,与各区政府

(管委会)及有关单位完成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收购,将考

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和土地清表费用计入土地收储成本。

(三)土地清表

由拟出让地所在的辖区政府 (管委会)在市文物勘探单位指

导下,负责考古调查、勘探的场地清表。符合要求的,由市文物

勘探单位出具清表完成证明。涉及工程的应按照有关规定以公开

招标的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并组织实施。

(四)报请

对已签订集体土地征收协议和国有土地收购合同的土地,经

市文物勘探单位确认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条件的,由市级土地储

备机构向市文物部门提出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。

(五)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

市文物部门接到考古工作申请后,与市级土地储备机构签订

考古调查、勘探工作协议,并于考古工作协议签订之日起20日

(天气等不可抗力及阻工等不确定因素不包含在内)内完成并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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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书面意见;情况复杂的,可适当延长,但延长期限最长不超过

10日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后未发现文物埋藏的,由市文物勘探单位出

具考古调查、勘探报告。市文物部门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报告,

向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,由市级土地储备机构与

市考古发掘单位签订考古发掘协议。发掘结束后,由市考古发掘

单位出具考古发掘报告,市文物部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,向市级

土地储备机构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。

考古调查、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,需要原址保护的,由市级

土地储备机构向市规划部门提出申请,调整用地规划。

已做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,不再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、

发掘工作,由市文物部门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报告出具同

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。

(六)土地供应

具备出让条件、拟组织土地供应的土地,考古调查、勘探、

发掘意见书作为土地出让的要件之一。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

用地,由市文物部门告知市级土地储备机构文物保护要求,在土

地招拍挂公告中列明。确定土地出让起始价时,应将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和土地清表费用,列入土地出让起始价格的成本参考

要素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(一)市国土资源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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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负责协调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置的相关工作。

2.负责向市文物部门提供年度土地供应计划,配合市文物

部门编制考古勘探计划。

3.负责协调市规划、财政、文物等部门完善各项工作制度,

通报有关情况,解决考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。

4.负责按照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有关规定,依法组织

土地供应。

(二)市文物部门

1.负责与市级土地储备机构、区政府 (管委会)和其他有

关单位依据土地储备计划和土地供应计划,编制年度考古勘探计

划。

2.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的要求,制定相关标准和规范,对

土地清表提出具体指导意见。

3.依法组织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,依据考古调查、

勘探、发掘报告,向市级土地储备机构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

地供应的意见书。

4.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用地,由市文物部门告知市级

土地储备机构文物保护要求,在土地招拍挂公告中列明。

(三)市级土地储备机构

1.配合市文物部门制定年度考古勘探计划。

2.对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条件的,向市文物部门提

出考古调查、勘探申请,签订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工作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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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完善土地出让手续,组织土地出让卷宗,移交市国土资

源部门组织公开出让。

(四)市财政部门

1.对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经费进行合理预算。

2.拨付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的有关费用。

(五)市规划部门

根据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结果和文物保护有关规定,对需

要原址保护的,调整用地规划。

(六)拟出让土地所在辖区政府 (管委会)

1.配合市文物部门制定年度考古勘探计划。

2.负责拟出让土地征收,拆迁和清表 (垃圾清运、地面硬

化层破碎、地上建筑物的清理、地面附属物的清理等)的招投标

工作,使土地具备考古调查、勘探的工作条件。

3.负责拟出让土地的看护和考古发掘前的场地保护及社会

稳定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统一思想,提高认识

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、省政府相关文件精神,落实 “净

地”出让制度,市内五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及各有关单位

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,扎实做好本职工作,深入研究、开拓创

新,有效助推考古前置工作的顺利实施。

(二)建立制度,严格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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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要紧密协作,建立全市考古联席会议制度。形成

良好的工作机制,切实提高工作效率,严格执行新的考古工作程

序和要求,定期召开考古联席会议,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,保

障招拍挂出让土地使用权考古前置工作的有序进行。

(三)注重统筹,确保落实

市内五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及各有关单位要以本实施

方案为抓手,切实加强对考古前置工作的统筹,加大对考古前置

工作的支持,有力推动文物考古的前置工作开展,努力形成上下

互动、左右联动的良好工作局面。

附件:郑州市招标挂牌出让国有土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

联席会议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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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郑州市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考古

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

为切实加强我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,经市政府同意,建

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联席会议制

度 (简称联席会议):

一、主要职责和任务

(一)在市政府领导下,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研究国有土地考

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,通报工作情况,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,

确保各项工作目标完成。

(二)下列事项列入联席会议审议内容:

1.年度考古调查勘探计划;

2.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本标准的确定;

3.重要考古发掘计划;

4.由联席会议建立的各项工作制度;

5.研究确定需进一步提请市政府决策的事项;

6.其他事项。

二、组织形式

联席会议由市国土资源局局长任总召集人,市国土资源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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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副局长任召集人,成员为各区人民政府 (管委会)、市规划局、

市财政局、市文物局、市土地储备中心、中原土地储备中心相关

单位负责同志。

三、工作规则

(一)原则每月召开一次工作联席会,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

负责召开,也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。

(二)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国土资源局。凡

需提交联席会议研究的问题,先报办公室汇总、整理。综合后报

联席会议总召集人审议确定。

(三)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认会议议定事项,经总

召集人签发后印发落实。

(四)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,明确责任处室承担具体

工作任务,认真落实涉及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,认真筹

划,扎实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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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国土资源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2月7日印发


